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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法律·经济★

对 “宗教法”
概念的研究成果综述 （１９７８—２０１０）

康晓卓玛

【摘　要】对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进 行 研 究 关 系 到 我 国 宗 教 立 法 中 的 基 本 概 念 的 澄 清，然 而

纵观 现 有 的 研 究 成 果，对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清 楚 界 定 的 却 不 多。笔 者 通 过 分 析 文 献 搜 索 的

结果，将 它 们 归 入 四 种 类 型 进 行 介 绍，即：一、教 会 法；二、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规 范；三、一

国 制 定 的 对 宗 教 团 体 和 宗 教 行 为 进 行 管 理 的 法 律 法 规 的 总 称；四、包 含 了 二、三 在 内 的 总

称。
【关键词 】宗 教 法；概 念 ；文 献 综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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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前 为 止，在 社 会 科 学 的 各 个 学 科 中 与 宗 教 法 有 关 的 研 究 并 不 少 见，但 是 就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

基 本 概 念 进 行 理 论 研 究 并 取 得 成 果 的 却 不 多 见。故 本 文 将 重 点 介 绍 与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有 关

的 研 究 成 果。

笔 者 通 过 在 “读 秀”网 站 搜 索 出 的 主 题 涉 及 “宗 教 法”的 中 英 文 文 献 作 为 本 文 综 述 的 主 要 资

料。搜 索 结 果 是：符 合 搜 索 公 式 的 中 文 文 献 著 作 类５９本，论 文 类 ５２篇，网 络 来 源 资 料１篇。

经 过 对 这 些 文 献 的 阅 读 和 筛 选，认 为 其 中 确 切 表 述 了 “宗 教 法”（或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　Ｌａｗ）的 英 文 文 献

为 零；中 文 文 献 著 作 类 （工 具 书 除 外）５１本，论 文 类 （包 括 网 络 来 源 资 料）３５篇。

虽 然 看 来 数 量 不 少，但 是 在 这 些 著 作 或 文 章 中 多 数 只 是 直 接 运 用 了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。他

们 或 是 将 “宗 教 法”作 为 某 部 法 律 的 名 称 或 某 类 法 律 的 统 称 使 用 （如 《中 国＜宗 教 法＞：众 望

所 归》［１］等），或 是 作 为 伊 斯 兰 教 法、佛 教 法、基 督 教 法 等 的 通 称 使 用 （如 《三 大 宗 教 法 的 近 现

代 改 革 及 其 启 示》［２］等），或 是 在 论 述 其 他 主 题 时 偶 尔 用 到 了 “宗 教 法”这 个 词 （如 《殖 民 地 时

期 印 度 法 律 的 文 学 书 写：泰 戈 尔 短 篇 小 说＜原 来 如 此＞的 法 律 内 涵》［３］等）。

据 笔 者 的 考 察，在 中 国 常 用 的 《说 文 解 字》、《康 熙 大 辞 典》、《词 源》、《辞 海》、《现 代 汉 语

词 典》、《新 编 法 学 词 典》、《英 汉 法 律 词 典》等 工 具 书 中 均 无 “宗 教 法”这 个 词 条，而 在 《牛 津 法

律 辞 典》的 中 有 关 于 “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　Ｌａｗ”一 词 的 解 释，即：Ｔｈｅ　ｇｅｎｅｒｉｃ　ｎａｍｅ　ｆｏｒ　ｌｅｇａｌ　ｓｙｓｔｅｍｓ

ｗｈｉｃｈ　ａｔｔａｃｈ　ｔｏ　ａｎ　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　ｎｏｔ　ｂｙ　ｒｅａｓｏｎ　ｏｆ　ｈｉｓ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　ｏｒ　ｄｏｍｉｃｉｌｅ，ｏｒ　ｐｒｅｓｅｎｃｅ　ｉｎ　ａ　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

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，ｂｕｔ　ｂｙ　ｒｅａｓｏｎ　ｏｆ　ｌａｗ　ｗｉｔｈｉｎ　ｔｈｅ　ｇｒｏｕｐ　ａｒｅ　Ｂｕｄｄｈｉｓｔ　ｌａｗ，Ｈｉｎｄｕ　ｌａｗ，Ｉｓｌａｍｉｃ　ｏｒ　Ｍｕｓｌｉｍ

ｌａｗ，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Ｊｅｗｉｓｈ　ｌａｗ （不 是 出 于 个 人 的 国 籍 或 住 所 地，或 所 在 的 特 定 领 土，而 是 由 于 其 宗 教

信 仰，与 个 人 相 联 系 的 法 律 体 系 的 通 称。宗 教 法 主 要 有 佛 教 法、印 度 教 法、伊 斯 兰 教 或 穆 斯 林

法，以 及 犹 太 教 法 等）。另 外，综 合 考 虑 在 我 国 学 界 及 其 他 方 面 对 “宗 教 法”一 词 的 使 用 情 况，

我 认 为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法 学 术 语 来 源 于 对 西 方 “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　Ｌａｗ”一 词 的 翻 译。［４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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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 查 找 到 的 对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做 出 解 释 的 研 究 成 果 甚 少，故 下 文 中，笔 者 将 他 们 归 入

四 种 类 型 进 行 介 绍，即：一、教 会 法；二、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规 范；三、一 国 制 定 的 调 整 宗 教 关

系 的 法 律 法 规 的 总 称；四、包 含 了 二、三 在 内 的 总 称。

一、教 会 法

也 许 有 人 认 为 教 会 法 与 伊 斯 兰 教 法、印 度 教 法 并 没 有 什 么 不 同，但 是 作 者 发 现，很 多 人 在 描

写 教 会 法 时 直 接 使 用 “宗 教 法”来 表 示，却 没 有 看 到 有 人 在 描 写 “伊 斯 兰 教 法”、 “印 度 教 法”

时 用 “宗 教 法”来 表 示。这 也 正 体 现 出 了 教 会 法 在 “宗 教 法”这 个 概 念 中 的 特 殊 地 位。这 也 许

与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形 成 时 的 渊 源 有 关，当 然 这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考 证。

事 实 上 许 多 英 美 的 学 者，或 者 研 究 英 美 法 的 学 者 在 提 到 “宗 教 法”时 指 的 通 常 是 是 教 会 法。

如 （美）阿 瑟·库 恩 著 《英 美 法 原 理》（陈 朝 璧 译）中 讲 到 宗 教 法 的 影 响，所 谓 的 “宗 教 法”其

实 就 是 教 会 法。类 似 的 情 况 还 有 很 多，不 过 把 这 种 “宗 教 法”介 绍 得 比 较 全 面 的 当 推 丹 宁 勋 爵。

（英）Ｌ．丹 宁 （Ｌｏｒｄ　Ｄｅｎｎｉｎｇ）著 《法 律 的 界 碑》。在 该 书 的 第 三 篇 （殉 道 者）的 第 一 章

（休·拉 蒂 默）第 七 点，专 门 阐 述 了 “宗 教 法”。作 者 丹 宁 勋 爵 （１８９９———１９９９）是 英 国 最 著 名

的 法 官 之 一，也 是 一 位 享 誉 世 界 的 法 学 家。他 从 宗 教 法 官、宗 教 法 的 发 展 过 程、执 行 这 几 个 方

面 介 绍 了 宗 教 法，当 中 还 援 引 了 自 身 的 一 些 经 历。

他 写 道 “我 曾 经 是 一 名 宗 教 法 官。宗 教 法 官 的 任 命 权 是 在 教 区 的 主 教 手 中”；“世 俗 法 和 宗 教

法 之 间 的 重 要 区 别 在 于 法 官 的 权 利。宗 教 法 没 有 判 决 一 个 人 监 禁 或 命 令 他 赔 偿 的 权 利。这 些 都

留 给 了 世 俗 法 庭。宗 教 法 对 教 士 和 僧 侣 的 纠 正 是 训 诫 信、忏 悔、停 止 礼 拜。最 严 厉 的 判 决 就 是

革 出 教 门”；古 代 宗 教 法 是 很 重 要 的，作 者 引 用 了 科 克 勋 爵 的 话 “在 世 俗 诉 讼 中，国 王 通 过 他 的

法 庭 上 的 法 官 之 口 根 据 英 国 的 世 俗 法 律 进 行 判 决；同 样，在 宗 教 诉 讼，比 如 象 亵 渎 神 灵、背 教、

异 端、分 离 教 会……婚 姻 权 利、离 婚……赔 偿 教 会 财 产、检 验 遗 嘱、遗 产 管 理 及 遗 产 管 理 账 目

……通 奸、诱 惑 出 卖 贞 操……和 其 他 不 属 于 英 国 普 通 法 管 辖 的 诉 讼 中，国 王 通 过 法 官 根 据 英 国 的

宗 教 法 进 行 判 决”； “现 在，绝 大 多 数 宗 教 裁 判 权 已 经 由 国 会 转 给 了 世 俗 法 庭。……留 给 宗 教 法

庭 的 只 是 规 定 教 士 的 戒 律，颁 布 特 许 证 和 结 婚 证 书。所 有 宗 教 犯 罪，例 如 异 端、背 教、通 奸 和

不 道 德 的 行 为 都 不 存 在 了。他 们 不 由 宗 教 法 庭 处 罚。不 管 是 根 据 宗 教 法 还 是 根 据 世 俗 法，它 们

都 不 是 犯 罪。以 此 为 基 础 的 宗 教 法 现 在 已 经 被 遗 弃 了”；然 而，宗 教 法 似 乎 又 有 复 兴 的 迹 象，

“最 近 我 们 看 到 一 部 分 宗 教 法 在 复 活。这 事 好 像 发 生 在 一 个 教 士 的 妻 子 和 一 个 乡 村 律 师 私 通 事 件

之 中。他 们 被 禁 止 参 加 圣 餐 仪 式。这 个 决 定 是 在 两 个 教 堂 公 开 宣 布 的。然 后，在 全 国 所 有 报 纸

上 以 大 字 标 题 广 为 传 播”；新 的 教 规 中 以 上 面 讲 到 的 拒 绝 一 个 人 参 加 圣 餐 仪 式 的 新 规 定 为 例，似

乎 程 序 上 更 审 慎。［５］

文 中 还 提 到，他 曾 为 《法 律 季 评》写 了 一 篇 文 章，题 目 是 《宗 教 法 的 含 义》。由 于 客 观 原 因，

笔 者 未 能 看 到 这 篇 文 章，非 常 遗 憾。如 果 以 上 的 部 分 再 加 上 对 于 宗 教 法 含 义 的 表 述，丹 宁 勋 爵

对 于 宗 教 法 的 理 解，抑 或 者 说 在 英 国 法 律 传 统 上 对 于 宗 教 法———即 教 会 法———的 认 识 就 能 比 较 完

整 的 呈 现 了。

二、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规 范

大 致 从 区 分 看 来，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规 范 有 两 种 表 现 形 式，一 是 法 律 化 了 的，一 是 未 法 律

化 的。

法 律 化 的 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规 范 通 常 与 世 界 上 普 遍 存 在 过 的 政 教 合 一 的 统 治 形 式 的 经 历 相 联

系。诸 如 我 们 熟 悉 的 教 会 法、伊 斯 兰 教 法、印 度 教 法 等 就 属 于 此 类 型。这 些 也 是 大 多 数 学 者 普

遍 赞 同 将 其 归 为 宗 教 法 当 中 的 一 些 内 容。如 朱 景 文 的 《比 较 法 总 论 （第 二 版）》中 第 七 章 第 五 节

取 名 “宗 教 法”，从 内 容 上 看，作 者 从 文 本 体 系、理 论 以 及 发 展 等 方 面 分 别 介 绍 了 伊 斯 兰 教 法、

印 度 教 法、教 会 法。最 后 作 者 还 特 别 强 调：在 社 会 主 义 法 律 体 系 中 宗 教 规 范 从 来 不 是 法 的 渊

源。［６］这 种 以 “宗 教 法”作 为 某 一 章 节 的 名 称，却 不 对 “宗 教 法”这 一 概 念 本 身 做 解 释，直 接 介

绍 具 体 的 某 些 宗 教 法 的 状 况 在 其 他 一 些 作 品 中 也 有 体 现。由 此 可 以 推 论，作 者 认 为 社 会 中 关 于

调 整 和 管 理 宗 教 关 系 的 法 律 法 规 并 不 是 宗 教 法，而 教 会 法、伊 斯 兰 教 法、印 度 教 法 这 样 的 宗 教

８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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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部 的 法 律 化 了 的 规 范 则 当 然 的 是 宗 教 法。

和 以 上 的 观 点 相 似，但 对 于 了 解 宗 教 法 的 概 念 来 讲 更 具 意 义 的、必 须 提 到 的 一 本 书 是 龙 敬 儒

的 《宗 教 法 律 制 度 初 探》。该 书 中，作 者 开 篇 即 论 述 了 “宗 教 法”和 “世 俗 国 家 法”，在 接 下 来

的 几 章 中 研 究 了 世 界 多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宗 教 法 律 制 度。其 中 对 于 “宗 教 法”做 了 概 念 的 界

定，即：何 谓 “宗 教 法”，我 国 学 术 界 的 看 法 是 基 本 一 致 的，认 为 宗 教 法 是 宗 教 政 治 集 团 借 助 国

家 政 权 将 宗 教 信 条 法 律 化 的 结 果。主 要 指 产 生 于 中 世 纪 的 教 会 法、伊 斯 兰 教 法 等 法 律…… ［７］

夏 勇 先 生 于１９８６年 发 表 的 一 篇 论 文 《试 论 宗 教 法 的 起 源》，在 其 中 虽 然 没 有 专 门 论 述 宗 教 法

的 概 念 问 题，但 是 说 到 “宗 教 法 就 是 宗 教 政 治 组 织 为 了 巩 固 和 维 护 宗 教 政 治 秩 序，以 宗 教 教 义

为 依 据 凭 借 国 家 权 力 而 制 定 的 强 制 性 规 范”。

还 有 一 些 是 未 法 律 化 的 宗 教 内 部 的 规 范。它 只 在 宗 教 团 体 内 部 使 用，在 信 教 者 中 发 挥 作 用。

有 一 些 学 者 并 不 区 分 法 律 化 的 和 未 法 律 化 的 宗 教 内 部 的 规 范，认 为 他 们 都 属 于 宗 教 法 的 范 畴。

在 于 语 和 主 编 的 《民 间 法》中 论 述 到 了 中 国 宗 教 法。虽 然 作 者 也 没 有 专 门 解 释 什 么 是 “宗 教

法”，但 是 在 书 中 第 三 章 第 五 部 分 “宗 教 法”当 中 讲 到：宗 教 法 在 中 国 的 规 模 远 不 如 西 方。……

由 于 我 国 传 统 社 会 专 制 主 义 中 央 集 权 制 度 发 展 完 善，宗 教 在 政 治 上 的 势 力 微 弱，宗 教 法 大 部 分

情 况 下 仅 限 于 在 教 徒 内 部 适 用。元 顺 帝 时，江 西 百 丈 山 住 持 德 辉 遵 照 朝 廷 意 旨，将 各 种 清 规 汇

集 一 起，进 行 重 新 排 比，删 繁 补 简，定 为 九 章，而 后 颁 布 全 国，令 天 下 寺 院 共 同 遵 守。这 也 就

是 自 元 至 今 一 直 在 寺 院 中 流 行 并 被 奉 为 日 常 行 事 准 则 的 《敕 修 百 丈 清 规》。清 规 对 寺 院 组 织、职

份、仪 规、法 器 及 僧 众 的 日 常 活 动 都 有 详 尽 的 规 定，违 反 清 规 者 要 受 到 轻 重 不 等 的 处 分。在 地

方 上 宗 教 法 有 所 体 现，如 回 族 地 区 的 “伊 斯 兰 法”和 藏 族 地 区 的 活 佛 裁 判 制 度 等，均 是 宗 教 法

的 体 现。宗 教 法 还 体 现 在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有 对 触 犯 宗 教 （或 者 图 腾）、冲 撞 神 灵 的 惩 罚。……此

外，还 有 部 分 民 间 教 派 对 叛 教 者 的 处 罚。［８］

由 此 可 以 看 出，作 者 认 为 的 中 国 的 宗 教 法 主 要 是 源 于 各 种 宗 教 自 身 内 部 的 一 些 规 定，无 论 他

们 仍 是 只 在 宗 教 内 部 使 用 还 是 已 经 法 律 化 了。另 一 本 书 杜 建 录 的 《＜天 盛 律 令＞与 西 夏 法 制 研

究》［９］中 介 绍 了 天 盛 律 令 中 的 宗 教 法，看 来 也 是 和 《民 间 法》中 一 样 的 认 识。

笔 者 早 前 发 表 的 一 篇 文 章 《试 论 宗 教 法 的 概 念》［１０］中 也 不 揣 浅 陋，诠 释 了 自 己 对 宗 教 法 的 理

解，即：宗 教 法 可 以 定 义 为 以 宗 教 经 典 著 作、宗 教 教 义 的 精 神 为 指 导 形 成 的 调 整 特 定 社 会 关 系

或 个 人 的 行 为 或 思 想 规 范 的 总 称。任 何 宗 教 都 可 能 有 其 宗 教 法。而 这 些 宗 教 法 有 可 能 是 法 律 化

的，也 可 能 是 未 法 律 化 的。同 时，宗 教 法 也 在 不 断 演 变。

三、一 国 制 定 的 对 宗 教 团 体 和 宗 教 行 为 进 行 管 理 的 法 律 法 规 的 总 称

尽 管 世 界 上 的 很 多 国 家 并 没 有 直 接 用 “宗 教 法”来 命 名 一 国 制 定 的 对 宗 教 团 体 和 宗 教 行 为 进

行 管 理 的 法 律 法 规，但 是 在 一 些 人 的 思 想 中 却 体 现 出 这 样 的 倾 向。比 如 赵 晓 佩 的 《浅 析 我 国 制

定＜宗 教 法＞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行 性》［１１］中 质 疑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 颁 布 的 国 务 院 《宗 教 事 务 条 例》

能 否 担 当 起 对 我 国 的 宗 教 事 务 进 行 统 一 的 综 合 性 规 定，调 整 相 互 矛 盾 的 宗 教 立 法 的 重 任。他 指

出 我 国 的 立 法 者 需 顺 应 历 史 发 展 的 要 求，审 时 度 势，制 定 统 一 的 宗 教 法，而 这 部 法 律 则 冠 以

《宗 教 法》之 名。我 并 不 能 推 知 作 者 是 否 仅 把 某 部 法 律 认 为 是 “宗 教 法”，作 者 也 并 未 谈 及 “宗

教 法”的 含 义，然 而 我 至 少 可 以 推 知，作 者 认 为 一 国 制 定 的 对 宗 教 团 体 和 宗 教 行 为 进 行 管 理 的

法 律 法 规 属 于 宗 教 法 的 范 畴。

在 所 有 对 于 “宗 教 法”进 行 过 解 释 的 文 章 或 著 作 中，还 没 有 看 到 一 例 明 确 的 说 宗 教 法 是 指 一

国 制 定 的 对 宗 教 团 体 和 宗 教 行 为 进 行 管 理 的 法 律 法 规 的 总 称，即 使 是 上 面 举 到 的 例 子 严 格 说 来

也 并 不 合 适，只 是 被 推 测 更 偏 向 于 这 样 的 理 解 而 已。

四、包 含 了 二、三 在 内 的 总 称

《新 版 新 法 律 学 辞 典》中 解 释 宗 教 法 是 “国 家 对 宗 教 关 系 规 定 的 法 和 和 规 定 宗 教 行 政 的 法。

国 家 与 宗 教 的 关 系，一 般 分 为 教 国 制、政 教 合 一 制、国 教 制、公 认 教 制、政 教 分 离 制、宗 教 排

斥 制”。［１２］一 些 学 者 也 不 再 仅 仅 把 宗 教 法 理 解 为 教 团 法，而 是 涵 盖 了 更 多 的 内 容。

张 晋 藩 主 编 的 《中 国 法 制 史 纲》中 认 为 宗 教 法 是 特 殊 法 律 规 范。宗 教 法 的 构 成 包 括 两 个 部

９４

第２０卷 第５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康晓卓玛：对 “宗教法”概念的研究成果综述 （１９７８—２０１０）



分：第 一，它 本 身 的 戒 律，即 “法”，主 要 用 以 约 束 教 徒 们 的 思 想 行 为 及 生 活 规 则。第 二，于 宗

教 戒 律 之 外，历 代 王 朝 又 制 订 了 一 些 有 关 宗 教 管 理 规 制。同 时，作 者 认 为 我 国 古 代 的 宗 教 法 与

西 方 的 基 督 教 法、犹 太 教 法 等 不 同，前 者 是 作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宗 教 法 而 存 在，而 我 国 的 宗 教 法 则

是 运 用 行 政 手 段 推 行 的 法 律，其 职 能 和 作 用 都 胜 过 前 者。因 此，在 探 讨 古 代 行 政 法 构 成 特 点 时，

将 宗 教 法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类 型 考 虑 。［１３］

许 育 典 的 《宗 教 自 由 与 宗 教 法》是 少 有 的 书 名 中 出 现 “宗 教 法”一 词 的 专 著 之 一。作 者 写 这

本 专 论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尝 试 从 宗 教 自 由 建 构 宗 教 法 制 的 基 础。而 作 者 所 说 的 宗 教 法 则 是 指 “宗 教

性 法 律”以 及 出 于 对 宗 教 集 团、行 为 等 进 行 管 理 的 原 因 而 生 的 法 律 法 规。［１４］

任 志 毅 的 《中 国 宗 教 法 总 述》中 认 为：宗 教 法 的 完 全 表 述 应 当 包 括 三 个 方 面：教 团 法；国 家

法 中 主 要 是 为 保 证 宗 教 的 推 行 的 刑 事 法 律；民 间 法 领 域 中，宗 教 教 义 指 导 下 的 民 事 行 为 规 范 或

者 宗 教 教 义 思 想 融 入 民 间 习 惯 法 当 中 。［１５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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